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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� 仪器设备的期间核查 (又称运行检查 )是实验

室认可和计量认证要求的质量管理的一种方式,但

针对具体的行业或具体的仪器设备, 往往缺乏明确

和可操作性的方法。环境监测机构一般有较多的

仪器设备,并且往往分属于不同的类别。现结合环

境监测机构的特点,提出环境监测仪器设备期间核

查的具体要求和做法。

1� 需要实施期间核查的仪器设备

并非所有的仪器设备均需实行期间核查, 期间

核查一般需要考虑以下条件:

( 1)主要或重要的检测设备; 不够稳定、易漂

移、易老化且使用频繁的检测设备; 经常携带到现

场检测的仪器设备;其他认为对检测结果有重要影

响的测量设备
[ 1]
。一般不涉及计量的采样、制样、

抽样设备,辅助性设备,计算机设备无需实行期间

核查, 玻璃温度计、玻璃量具等性能稳定的设备一

般也不需要期间核查。

( 2)监测方法规定的要求或仪器本身的要求。

有些方法规定了一些必须的期间核查的要求, 有些

方法中的规定则是推荐性的。

( 3)必须具备相应的核查标准和实施条件。

对于一些没有核查标准且监测方法没有要求的仪

器设备,可以不实施期间核查。

( 4)成本和风险的均衡。期间核查可以提高

监测质量,降低出错的风险, 但并不能完全排除风

险。期间核查的实施及其频次应结合环境监测机

构自身的特点,寻求成本和风险的平衡点。一般而

言,信誉度较高、规模较大的环境监测机构实施的

期间核查覆盖范围广、频次高。此外, 通常一次期

间核查的费用比一次检定或校准的费用低,如果一

次 (必须的 )期间核查的费用超过委托外单位检定

或校准的费用,则可采用委托外单位检定或校准的

方式。

综上所述, 环境监测机构需要实施期间核查的

仪器设备一般应包括: � 各类气体采样器, 如大气

采样器、烟尘采样器、烟气采样器等; �各类气体监

测仪,如二氧化硫测定仪、氧气测定仪、一氧化碳测

定仪、汽车尾气监测仪; �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仪器、
烟尘烟气在线自动监测系统; �水质自动 (在线 )

监测仪; �电化学仪器,如溶解氧测定仪、pH计、离

子计、电导仪等; �噪声监测仪、声级校准器; �分

析天平; �空气压力表、风速仪。

采用相对测量方法的仪器,一般不必实行期间

核查,包括可见光分光光度计、红外分光光度计、紫

外分光光度计、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、等离子发射

光谱仪、色谱类仪器等。

2� 期间核查的类型
2. 1� 使用标准物质核查

核查不是再校准,但校准的某些方法可用于核

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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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标准物质包括各种标准样品、标准仪器。

如噪声监测仪使用声级校准器核查; pH 计、离子

计、电导仪等使用定值溶液核查; 气体监测仪使用

标准气体核查; 气体采样器使用标准流量计核查;

滤纸式烟度计使用标准烟度卡核查等。使用标准

物质核查时,应注意所用标准物质的量值能够溯源

并且有效。

2. 2� 使用仪器附带设备核查
有些仪器自带校准设备, 有的还带有自动校准

系统,可以用于核查。如电子天平往往自带一个标

准工作砝码, �射线 TSP (或 PM 10 )分析仪自带标

准膜片并能自动校准,某些新型大型分析仪器自带

核查系统和自动核查程序。

2. 3� 仪器设备之间比对 [ 1, 2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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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监测机构往往有多台相同或类似的仪器,

可以在相同仪器间或与更高精度的仪器比对。如

果只有一台仪器,可以参加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组织

的仪器比对或实验室之间的仪器比对,如烟气黑度

仪、无校准源的放射性监测仪器、声级校准器、空气

压力表、风速仪等。

2. 4� 使用不同监测方法比对

如溶解氧测定仪可使用碘量法比对, 一些在线

监测仪器可使用常规监测方法比对等。

2. 5� 对保留样品量值重新测量 [ 1, 2 ]

只要保留的样品性能 (测试的量值 )稳定, 不

要求有保证的参考值, 也可以用作期间核查的标

准。如无校准源的放射性监测仪器可使用特定样

品核查,氧气测定仪可直接使用环境空气核查。

3� 期间核查的方法来源
期间核查的具体方法来源一般有以下几种:

( 1)监测标准方法或技术规定中的有关要求

和方法。许多标准方法已经详细规定了校准的方

法和要求,可以直接作为期间核查的方法。

( 2)仪器设备检定规程。仪器设备检定规程

往往详细规定了整个检定过程,期间核查可以采用

其中需要核查的部分。如果某类仪器设备没有检

定规程,可以参照类似仪器的检定规程。

( 3)仪器设备使用说明书、产品标准或供应商

提供的方法。

( 4)对于没有方法来源的仪器设备, 可以自己

编制作业指导书。期间核查的方法内容也可以合

并在仪器设备操作维护规程、自校方法等其他作业

指导书中。

4� 期间核查的记录方式

期间核查一般应有记录,根据类别可以采用不

同的记录方式。

� � ( 1)记录在监测原始记录上。适合于对于每

次监测都要进行且记录简单的期间核查,如噪声监

测仪的核查。

( 2)记录在仪器设备维护记录上。适合于较

频繁且记录较简单的期间核查, 如天平的校准

核查。

( 3)采用专门的记录。对于比较复杂的期间

核查,可编制相应的记录表。

5� 期间核查的实施

( 1)编制有关程序性文件, 明确期间核查的职

责分工、工作流程与要求, 以及期间核查不符合结

果的处理。

( 2)编制年度期间核查计划。期间核查计划

应包括仪器设备名称、型号、规格、编号、期间核查

的日期或频次、检查方法依据来源、执行人、记录方

式等。没有方法来源的仪器设备, 应编制有关的作

业指导书。

( 3)执行人按计划实施期间核查。当出现以

下情况时, 也应考虑实施期间核查: � 使用环境条
件发生变化,如温度、湿度变化较大,有可能影响仪

器准确性时; � 在监测过程中,发现数据可疑,对仪

器设备提出怀疑时; � 遇到重要的监测, 如发生重

大环境事故、作为仲裁或有争议时; �维修或搬迁

后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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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( 4)职能部门对实施情况实行监督, 有关记录

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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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简讯�

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段 2005年 8月水质状况

2005年 8月, 14个控制断面中有 9个断面达到�类水质标准,达标率为 64�3%。符合�、�类水质标准的断面分别为

4个、1个,分别占 28�6%和 7� 1%。与上月相比,总体水质基本持平, 其中 10个断面水质持平, 3个断面水质好转, 1个断面

水质下降。与 2004年同期相比, 14个断面中有 9个断面水质持平, 5个断面水质好转。

摘自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�环境监测工作通讯 �2005年第 8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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